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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鄂正律公字（2020）032号  

 

致：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引   言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下简称“本所”）接受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

简称“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委派本律师出席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相关问题出具

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简称“《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条例、

规则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暨本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题

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予以了查验和验证。同时，本所暨本律

师还查阅了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其他法律

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及有关人员予以询问并进行

了必要的专题讨论。  

在前述验证、讨论过程中，本所暨本律师得到公司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

提供了本所暨本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暨本律师依赖公司及有关人员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

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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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暨本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对

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

予以公告。  

本所暨本律师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

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根据 2020年 5月 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的董事会

决议，于 2020年 5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定

为 2020 年 7月 6日上午 10：30，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1081 

号中珠大厦六楼会议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7月 6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为 2020年 6月 29日。 

根据网络投票的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提示性

公告》。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公司的上述通知、公告均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

情况、审议事项、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方式以及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现场会议参加办法等事项。通知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召开时间已超过

二十日，且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不多于七个工作日。上述通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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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

相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已于 2020 年 7 月 6 日上

午 10：30在通知规定地点召开。网络投票也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完毕。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继革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与通知中所公告的时间、地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投票系统与会议通知所载的一致相符。 

 

综上，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规则》、

公司《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秘书处及本所暨本律师查验出席凭证，截止表决前

终止会议登记时，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

人，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57,984,228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尚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另有公司

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律师列席了会议。 

经合理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董事、监事均具有合法有效的出席资格，列席人员具有列

席资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确认，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35人，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83,229,982股。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身份

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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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5月30日公告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本次

股东大会议拟审议的提案为：《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关于2020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议案》和《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0年6月2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公司23.83%股份的股东珠海中珠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集团”）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中珠医疗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在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议程中增加《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

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的议

案》。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发布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2020年6月2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

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事项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20】0767号)，就《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的议案》所涉

事项提出问询，要求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根据监管要求并结合相关方意见，因

本次债权转让抵偿欠款暨关联交易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确认，公司于2020年7月2

日公告取消本次股东大会对该临时议案的审议。 

2020年6月24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公司12.83%股份的股东深圳市一

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提请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中

增加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发布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中珠集团和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单

独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在不具备交易条件的情况下，取消对《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债权转让抵偿欠款的议

案》的审议，其理由亦为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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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最终审议的提案已于2020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进行了公告。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除上述提出临时提案、取消临时提案情形外，本次股

东大会再无其他修改、取消通知审议的提案或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符合《规则》、

公司《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暨本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对所有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现场会议采取书面记名投票方式投票表

决，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项提案涉及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构成

关联事项，故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第9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时，与该关联事项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该

提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共同推举了二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与本律师共同对

现场投票结果进行了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结束后，上海证券

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合并统计数据，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

了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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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4、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531,271,226  56.4453  409,937,684  43.5541  5,300  0.0006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940,883,110  99.9648  325,800  0.0346  5,300  0.0006  

 

由于该事项涉及重大事项, 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

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票

数的比例（%） 

290,681,721 99.8862 325,800 0.1119 5,300 0.001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940,937,010  99.9705  271,900  0.0288  5,300  0.0007  

 

7、审议未通过《关于 2020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该议案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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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518,170,761  55.0534  374,427,255  39.7813  48,616,194  5.1653  

 

由于该事项涉及重大事项, 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

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

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票

数的比例（%） 

43,202,671 14.8456 199,193,956 68.4485 48,616,194 16.7059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531,271,226  56.4453  409,937,684  43.5541  5,300  0.0006  

 

    9、审议未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46,799,684  35.4869  39,997,622  30.3291  45,081,369  34.1840  

 

由于该事项涉及重大事项, 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

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票

数的比例（%） 

46,761,985 35.4684 39,997,622 30.3377 45,081,369 34.1939 

 

    10、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518,170,761 55.0534 409,937,684 43.5541 13,105,765 1.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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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事项涉及重大事项, 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

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该区段票数

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该区段票

数的比例（%） 

43,202,671 14.8456 234,704,385 80.6508 13,105,765 4.5036 

     

1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票

数的比例（%） 

531,325,126 56.4510 409,883,784 43.5484 5,300 0.0006 

 

 

12、以累积投票方式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表决权份数 获得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表决权份数 表决结果 

耿万海 508,733,562 54.0507 当选 

刘江天 370,361,964 39.3493 未当选 

 

13、以累积投票方式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表决权份数 获得持股数低于 5%的股东的表决权份数 表决结果 

崔志刚 508,442,964 54.0198 当选 

崔建伟 508,423,063 54.0177 当选 

 

综上，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程序合

法、表决结果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暨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规

则》、公司《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

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盖章、签字见下页）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 

 

 

湖 北 正 信 律 师 事 务 所 

 

负责人： 

 

温天相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 

 

张  红___________________                     

      

邹佳慧___________________                    

 

二○二○年七月六日 

 

 

 

 

 

 

 

 

 

 

 

 

 

 

 

 

 

 


